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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984.htm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

３日国发〔１９９１〕１４号） 近年来，外资企业发展很快

，一批规模较大、对国民经济有一定影响的重大项目正在建

设或洽谈。这类重大项目国内配套条件复杂，在产品方向、

地区布局、国内配套资金、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

市场安排、机械设备国内订货等方面，都需要统筹规划和综

合平衡。为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综合平衡外

资企业的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现就加强外资企业审批工作

作如下通知：一、凡投资总额在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审批权限以上的外资

企业项目，以及授权审批权限以内而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需

要国家综合平衡的或国家产业政策中规定限制建设的外资企

业项目，在设立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经济特区人民政府提出项目报告，将拟设立的外资企业项目

情况和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问题，并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报送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务院产业主管部

门。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进行综合平

衡和审批。投资总额超过一亿美元的重大项目，由国家计划

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报国务院审批。二、项目报告批准后

，外商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章

规定的外资企业设立程序办理，由对外经济贸易部审查批准

，发给批准证书。三、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审批权限内的外资企业项目，各地也要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有关规定，加强审

批和综合平衡工作，并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